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罚〔2026〕27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282055260P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兴业路1号4楼412室
法定代表人：（略）
身份证件号码：（略）

当事人：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312106197J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150号3003-3007室（实际楼层26楼，名义楼层30楼）
法定代表人：（略）
身份证件号码：（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12月31日对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炬集团）和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晖百孚）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炬高新）控制权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该案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但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本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火炬集团、鼎晖百孚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本案现已调查终结。
一、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23年7月3日，本机关收到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共同提交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同日委托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审查。审查期间，发现中炬高新于7月24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在临时股东大会后取得中炬高新控制权，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2025年12月31日，对本案立案调查。2026年1月31日，实施进一步调查，对本案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了评估。
二、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
当事人（取得控制权方）：火炬集团。1992年在广东省注册成立，最终控制人是（略）。（略），主要从事土地开发、租赁及物业管理、房地产销售、自来水供应等业务。火炬集团主要从事厂房出租及其他建筑物出租业务。2022年，火炬集团（含关联方）全球（包括中国境内，下同）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均为（略）人民币（币种下同）。
当事人（取得控制权方）：鼎晖百孚。2014年在上海市注册成立，最终控制人为（略）。（略）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鼎晖百孚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2022年，鼎晖百孚（含关联方）全球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分别为（略）。
目标公司：中炬高新。1993年在广东省注册成立，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原最终控制人为（略）。（略）从事制造、综合开发、民生服务等业务。中炬高新主要从事调味食品、产业园地产开发和运营、商品住宅开发和销售业务。2022年，中炬高新（含关联方）全球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均为（略）。
（二）交易情况。
2023年1月18日，中炬高新发布公告，披露鼎晖百孚设立的上海鼎晖隽禺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鼎晖隽禺）、嘉兴鼎晖桉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鼎晖桉邺）和火炬集团为一致行动人。7月2日，火炬集团、鼎晖隽禺、鼎晖桉邺共同向中炬高新监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拟通过改组董事会方式取得中炬高新控制权。7月24日，中炬高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改选，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取得了中炬高新董事会超过半数席位（8名董事席位中占5名），在董事会层面取得中炬高新共同控制权。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一）本案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一）经营者合并；（二）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三）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经查，该交易为通过股东会完成目标公司董事会改选。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略）单独控制中炬高新；临时股东大会后，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取得了中炬高新董事会超过半数席位（8名董事席位中占5名）。根据《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等决议事项，须经过半数董事通过，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在董事会层面取得中炬高新共同控制权，属于《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
2022年，火炬集团（含关联方）全球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均为（略），中炬高新（含关联方）全球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均为（略），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属于应当申报的情形。
《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决定前，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2023年7月24日，中炬高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取得中炬高新控制权，此前已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但未获得批准，违反《反垄断法》第三十条，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二）本案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本机关就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中炬高新控制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上述事实，有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炬高新发布的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和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炬高新公司章程、2022年合并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等证据证明。
四、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本机关认为，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负有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的法律义务，申报后获得批准前实施经营者集中，违反《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依据《反垄断法》第三十三条，评估认为本项集中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依据《反垄断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以及《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等规定，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和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情况。结合本案情况，考虑到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及其关联方此前未因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受到过行政处罚，积极配合本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及时提供重要证据材料，建立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决定对火炬集团和鼎晖百孚分别处以17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缴款码到15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招商、邮储、华夏、平安、兴业、民生、广发、浙商）任一银行网点、网上银行缴纳罚款。缴款码：（略）。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6年6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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